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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立臺灣大學與民間機構建教合作計畫經費編列參考表 

計畫名稱   

合作廠商  計 畫 執 行
單 位

 

自   年   月   日 
計畫期間 

至   年   月   日 
計 畫 主 持 人 姓 名  

經 費 編 列 項 目 數量
(單位) 單價(元) 合計(元) 經 費 編 列 說 明 

一、人事費 

人(月)

 
  凡計畫作業人員薪資或與其相關之人

事費用均屬之。 

二、業務費 
 
 

  凡計畫相關業務費用均屬之。 

三、國外差旅費 
(請依合約或計畫書內容增/減列) 

   

四、設備費 
(請依合約或計畫書內容增/減列) 

   

研 

究 

費 

用 

五、... 
(請依合約或計畫書內容增/減列) 

   

管 理 費     

計 畫 總 經 費     

先 期 技 轉 金 ( 1 5 % )     

合 作 案 總 經 費     

合作廠商代表人(授權簽署人) 本校計畫主持人 
本公司同意上開經費項目編列，如有特殊情
形，授權貴校依其內部審議程序辦理。 

 
 
 
 
 
 
 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(簽章) 

本人就本計畫經費動支均按上開經費項目動
支，如有特殊情形，亦經本校相關審議程序核
可後辦理。 

 
 
 
 
 
 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(簽章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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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錄：國立臺灣大學與民間機構建教合作計畫經費說明 

經 費 項 目 執 行 說 明 

一、人事費 
 

博士後研究、專兼任研究助理等之薪酬或研究費用，合約已有約定者，

得依其標準支給；無約定者，依本校規定。(依據：「國立臺灣大學建教合作

計畫處理要點」第十點 106.5.9)； 
研究主持費，如契約已有約定，得依其標準支給；契約未約定計畫主

持人研究主持費之標準者，其支給標準每案每人以每月新台幣(下同)

貳萬元為原則，計畫總經費每案每年達伍佰萬元以上者，超過伍佰萬

元部分，每增加伍佰萬元得增加支給研究主持費每月壹萬元；每案每

年計畫總經費如逾壹億元，研究主持費應另提本校校務基金約用工作

人員審核小組審議。(依據：「國立臺灣大學產學合作暨政府科研補助或委託計畫

研究主持費支給要點第二及三點 105.1.13)； 
人事費之總額，若計畫管理費為 25%，則計畫人事費用得以計畫總經

費之 60%為上限；若計畫管理費為 15%，則計畫人事費用得以計畫總

經費之 50%為上限。(依據：103.12.2「國立臺灣大學校務基金約用工作人員審核

小組」第 44 次會議決議) 

二、業務費 
依合約或經費編列表報支；合約無約定者，依本校相關規定，請參考

主計室網頁。 

三、國外差旅費 

依合約或經費編列表報支，合約無約定者，依本校相關規定。 
(依據：「國立臺灣大學校務基金自籌收入支應因公派員出國案件處理要點」第六點

105.8.1：本校比照簡任第十二職等以上人員，以自籌收入支應機票費用，除政府科

研補助或委託辦理經費外，得乘坐商務或同等級之座(艙)位。) 

研 

究 

費 

用 

四、設備費 
圖書儀器設備及標本，除合約另有約定外，應屬於本校所有，由校方

納入校產管理。(依據：「國立臺灣大學建教合作計畫處理要點」第九點 106.5.9)

依據「國立臺灣大學建教合作計畫處理要點」第六點 106.5.9：

合作機構性質 研發成果權利歸屬態樣 管理費 
（以計畫經費總額為計算基準） 

先期技轉金
（以計畫經費總額

為計算基準） 

臺大單獨擁有或共有（但有特別約
定本校可自行授權他人，且合作機構負

擔專利費用） 
25%以上 20%以上 

（公/國營事業） 
-- 

共有（未特別約定本校可自行授權他人）25%以上 20%以上 
（公/國營事業） 15%以上 

營利性私法人 
（自然人與外國

團體準用） 

明定合作機構無權益 15%以上 -- 
臺大單獨擁有或共有（但有特別約
定本校可自行授權他人，且合作機構負

擔專利費用） 
20%以上 -- 

共有（未特別約定本校可自行授權他人） 20%以上 15%以上 

非營利私法人 
（包括公益法人

及財團法人） 

明定合作機構無權益 15%以上 -- 

 

管 

理 

費 

與 

先 

期 

技 

轉 

金 

註：第 2891 次行政會議附帶決議意旨略以：校方為鼓勵產學合作，建議於合約或計畫書中得編列相當於
研究投入之主持人津貼，並得明訂此一部分之管理費，由原 25%降低為 15%計算。 

            (本經費說明未盡事宜事項請參考主計室相關法規網頁資訊。) 
 (如因相關規定修正或其他法令限制而相異，應以該法規為準並辦理。) 


